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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评说

新京报
副省长爆粗口更说明理性讨论
的必要

贵州省副省长陈鸣明，自 2011 年
“上微博”，迄今已发了5000多条微博，
粉丝近 30 万，上个月还被某网站评为

“政务微博之星”。但若不是28日晚上
在微博上的出格言辞，他不会这么快

“红”遍网络。陈鸣明在转发一条美国
枪击案微博后，与网友交流时，激烈抨
击“天天骂祖国的人”。面对质疑，陈鸣
明29日下午发长微博回应，表示“个别
言辞欠妥”“有话还是要好好说”。网络
讨论中，无论什么人，用“人渣”、“败类”
等不雅之词责难意见不合者，都是不妥
的。正如陈鸣明所说，微博已经成为中
国重要的舆论场，理性发言、容忍不同
意见，对公共舆论的走向和群体理性的
形成有重要意义。

广州日报
为何等央视曝光，法律才走进

“王府”
近日，《焦点访谈》以《“神功大师”

的真面目》为题进行报道；《面对面》栏
目采访了首报此事的新京报记者，王林
的“神功”再一次暴露在大众面前。当
晚，江西芦溪县有关领导表示，已看到
央视相关节目，目前尚无足够证据控制
王林，仍在了解王林的情况。芦溪县卫
生局副局长黄英胜则表示，对于王林涉
嫌非法行医的处理，局里将开会研究。
追究起来，涉嫌非法行医还只是“大师”
的“罪状”之一，其财富王国何以致富？
有没有借非法行医之名而非法敛财？
让“大师”见识一下法律的功力很有必
要，但追根溯源，铲除“大师”滋生的土
壤显然更重要。遗憾的是，当地公安机
关和纪检部门至今仍未行动。

重庆晨报
民工追女大学生成功不应成新闻

他是一名建筑工人，干粗活、睡工
棚；她是一名大学生，曾一心想嫁个写
字楼里的白领帅哥。可是他爱上了
她，坚持两年苦苦追求，终于成功将她
打动。当他们在工地上完成求婚并拍
下婚纱照时，坚硬的钢筋水泥也变成
最浪漫的背景。看新闻标题，确实很
抢眼。“建筑工”和“女大学生”之间的
反差，让人们普遍认为这段姻缘是不
可能成功的。其实不管职业如何、地
位如何，男女主角如果有真爱就应该
抛开世俗的眼光大胆去爱并且开花结
果。遗憾的是，时至今日门第观念贫
富悬殊等都成了隔离爱情的大山。真
希望看上去身份悬殊的男女相爱都成
眷属，当这些爱情不再成新闻那一天，
爱情的美好就更浓了，也更纯粹了，社
会也就更进步了。

南方都市报
并非城镇化推高房价，而是土
地财政依赖

近期，关于城镇化与房价的话题持
续高温热议。其中，国家发改委城市和
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认为，在
一线、二线高等级的城市，资源稀缺性
还存在，房价还有上涨的空间，部分三
线城市和四线城市、县城再按照这样的
模式发展房地产，恐怕在扩张到一定程
度的时候会导致崩盘。这一番话的背
景是，2013 年上半年房价全线回暖。
普遍认为现时的中国房地产存在泡沫，
并担忧其似欧美、日本一般爆裂。我国
的高房价成因的确与一般发达国家不
同。地方政府垄断土地供应，依赖土地
财政，一直是高房价不可推卸的原因之
一。全国工商联曾有统计调查显示整
个房价当中有61%是被政府拿走了，其
中包括地价与极高的税费。

一个人做寿生子，热闹热闹，
在有些地方可能是风俗。特别是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有些地方
的人情“热闹劲”也不断升温。按
说，对于这种“人之常情”，确实不
该发什么硬性规定。

但是，我们不能不承认，近些
年，这种做寿生子办酒席在有些
地方有些人身上逐渐变了味。特
别是对一些有身份有权势的人而

言，做寿生子所谓办酒席，可以认
定就是在“收钱”，就是在敛财。
由于这种风气愈演愈烈，对社会
有着极其恶劣的影响，早已引起
很多群众不满。湖南省纪委也披
露，征求意见稿发下去后，收集到
各类意见和建议中，近九成网友
支持严格规范宴请操办。

生活中大家都看得到，一个
普通百姓，生子做寿，即使热闹，

也热闹不到哪里去；倒是一些相
对比较有身份者做寿生子往往会
大操大办。在这方面，身份越高
贵，权势越大，大操大办的场面也
就越排场越宏大，收的礼金也就
越多，尤其是有不少人都是碍于
对方的身份或权势才去参加那酒
宴的。不久前，媒体还有报道：河
北沽源是一个贫困县，镇书记嫁
女开酒席 60 桌，收礼金百万元。
想一想，这也能算正常的风俗
吗？这也是人之常情吗？分明就
是借机敛财。本人有理由相信，
这个书记被撤职的消息一出，一
定会受到很多人的支持。

试想，如果不是镇书记这样
的官员，还会有这么多人来送礼
参加酒席吗？所以说，即使单纯
从净化社会风气考虑，湖南省纪
委有关国家工作人员做寿生子不
准办酒的规定也是深得人心的。
要知道，这样一来，肯定会为不少
人减轻不小的负担。为普通人减
轻负担，总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

热点话题

不能误读
“做寿生子不准
办酒”

□陈明（河南）

上周，湖南省纪委在三湘风纪
网上公布了《关于规范党和国家工
作人员操办婚丧喜庆事宜的暂行规
定》（征求意见稿），公开向网友征求
意见。有网友认为，做寿、生子是人
生大事，这都不准办酒，是利用公权
干涉私权。对此，湖南省纪委调研
法规室负责人的答复是：“你是党和
国家工作人员，就应当遵守党纪政
纪国法，正如网友说的，你接受不
了，可以退党，可以辞去公职。”

（7月30日《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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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关
怀”何以“严
禁”变“言禁”

□李红军（济南）

7月24日，杭州一家保洁公司
74岁的保洁员下午3点出门扫马
路，4点半收工后倒地猝死；7月28
日，杭州一建筑工地下午2点开工，
一名男工昏迷倒地，疑似诱发颅内出
血。早报记者昨天从浙江省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厅获悉，该厅7月28日
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做好高温天气作
业的劳动保护工作，日最高气温达
40℃以上，应停止当日室外露天作
业。 （7月30日《东方早报》）

河南省
报纸新闻
名专栏

对于张先生的投诉，有关
部门迅速作出了回应，按照他
们的说法，这两种处理方式都
是没有问题的，都符合《道路交
通安全法》的规定。笔者查阅了
相关法律，证实了有关部门的说
法，也就是说，这截然不同的处理
结果都是没有任何问题和漏洞
的。越是这样，越是值得我们深
思：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依据同
一种法律，同样的违规违章，却

能有两个正确的结果？
当然，扣 6 分和扣 0 分都不

错，都符合法律的标准。但是，
在这种合法合规合乎标准中，我
们 给 个 体 带 来 的 却 是 不 公 平
的。同样是违反交通法，这个交
警队的处理和那个交警队的处
理结果不一样，这个地方的处理
和那个地方的处理结果不一样，
这个违章者的处理和那个违章
者的处理结果不一样，这公平公

正如何体现？如果我们所有的
执法机关都在同样的法律框架
之内，让自己的执法行为和结果
截然不同的话，这应该是法治社
会的尴尬。

一个法治社会的前行需要法
律法规作保障，需要尽量缩小法
律执行中的差距。法律制定的时
候还难以尽善尽美，但是，我们的
执法机关却要尽量为这种尽善尽
美去努力。

“两个正确
结果”的处罚
是法律的尴尬

□郭元鹏（江苏）

大型犬伤人的新闻，近期一
直出现。围绕各类大型犬伤人事
件，狗主人的权利、义务，以及政
府应该如何管理犬类，始终存在
于舆论场中。涵盖“禁止私人繁
殖狗买卖”的犬类繁殖标准的出
台，代表着相关机构欲从源头上
规范犬类交易，从而规避养犬风
险的努力。

但养犬问题，究其本质仍是
个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仅仅认
定养犬的资格、规范犬类交易，还
不足解决所有的相关问题。相关
机构必须从部分民众养犬规范意
识不高的现实出发，注重在推行
新规之时，辅之以必要的配套措

施。比如强调出门遛狗必须给狗
上链条，比如可以仿效国外的做
法，对养狗人进行专业训练，让狗
主人熟悉狗的肢体语言等。

狗是人类的朋友，养狗也是
爱狗人士的权利。但权利如果不
加以约束，泛滥成灾后必定危及
权利自身。相关机构出台“禁止
私人繁殖狗买卖”的规定，从情感
上或许让一些爱狗人士难以接
受。但这正是在制度框架内，对
居民养狗权利的保护。因为唯有
加强监管，“恐狗一族”才可能给
予居民养狗一定的信任，从而避
免陷入一些地方犬类治理的困
局：用盲目捕杀来代替监管。

康德说：“我唯一敬畏的就是
头 顶 上 的 星 空 和 心 中 的 道 德
律。”所以，在即将出台的行业规
范之外，居民自身也应树立“心中
的道德律”并反求诸已：每一次遛
狗不戴狗链的时候，每一次放任
狗外出的时候，这样的行为会蕴
含哪些风险？“女童被藏獒咬死”
等极端犬类伤人案例，已一再敲
打着我们脆弱的神经，爱狗人士
当从这些极端案例中，学会如何
科学地养狗。当关于养狗的完善
监管与心中的“道德律”真正建立
起来时，公共场所一只狗的欢快
奔跑，才能给所有人带来乐趣而
非烦恼。

不允许自
卖狗能否终
结恶犬伤人

□杨兴东（媒体人）

由农业部畜牧业协会犬业分会
制定的我国犬类的繁殖标准将在近
期出台。标准出台以后，行业协会
将对从事犬类繁殖的商业机构进行
监管，只有符合资质的才能进行狗
的繁殖，私人繁殖狗进行买卖将不
再允许。 （7月30日《扬州晚报》）

近日，张先生投诉称，他在徐州
市开车闯红灯2次，到徐州云龙大队
处理时，工作人员称要给他驾照记
12分，于是他只处理了一个，被记了
6分。他随后来到徐州市交巡警支
队鼓楼大队，工作人员只罚款200
元，记了0分。他感到很疑惑：同样
是闯红灯，在同一个城市里的不同
交警大队处理，差距为什么这么大
呢？ （7月29日《彭城晚报》）

眼下，持续 不 断 的 高 温 烘
烤着华夏大地，据媒体报道，今
后一个时期，我国大部分地区
仍将持续高温。与此同时，“高
温关怀”的落实情况也在拷问
着社会的道德良知和法律规定
的执行力度。

其实，每每说到“高温关怀”，
国家早就有这方面的规定，去
年，国家安监总局、人保部等联
合下发的《防暑降温措施管理
办法》规定，日最高气温达 40℃
以上，停止室外露天作业，其余
高温天气采取轮休换班，缩短
工作时间等方式。然而，现实语
境下，彰显制度善意的“高温关
怀”在一些地方却屡屡遭遇“执行
难”，严禁在高温状态下作业演变
成了“言禁”，成了一种社会之痛，

“高温关怀”成为一种劳作人员的

“奢侈品”。
“高温关怀”何以“严禁”变

“言禁”？首先，从社会层面上解
读，这是一种饭碗和权益的博
弈。在饭碗和权益的选项中，
更多的人选择了要饭碗不要权
益的选项，因为现实语境下很
多地方实行的是计件工资，也
就是说，工资报酬完全按照劳动
量多少来决定，高温状态下不去
劳动，就意味着收入的大幅减少，
为了生计，这些人只好置生命于
不顾“冒死一拼”。

其次，凸显了劳动执法部门
的执行乏力。这些年不知是劳动
监察部门人手不够还是另有隐
情，在“高温关怀”的落实上总是
滞后和“慢半拍”，每每出了人命，
又是“紧急通知”，又是“限期整
改”，表现出了一种人间温情。早

知今日，何必当初，高温状态下严
禁室外作业国家早有规定，为何
不能防患于未然，把工作超前一
步，非要等出了人命才去检查过
问？这种境况说明，“高温关怀”
在劳动监察部门那里还只是喊在
嘴上、贴在墙上的口号，并没有更
多地见诸行动。

人是社会资源中最宝贵的
资源，敬畏生命应成为一种社会
常态，而不是一时的权宜之计。
要让“高温关怀”由纸上权利变
为现实权利，需要各方面共同打
出“组合拳”，一是作为劳动者要
珍惜自己的生命，敢于维权，对
无视生命尊严的企业要敢于说

“不”；二是劳动监察部门要守
土有责，把“高温关怀”落实到
位；三是企业要流淌道德血液，
不能唯利是图。


